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160號

聲  請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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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過失傷害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

3年度執聲字第109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張得寶因犯過失傷害案件，經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9日以112年度審

交簡字第435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1日，緩刑3年，並應依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向被

害人黃德明支付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嗣檢察官不服提起上

訴，復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3年8月26日以113年度交簡

上字第3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受刑人自113年7月1日

起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連續三期停止支付賠償，於緩刑期內

未依調解筆錄履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核

該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

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

其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

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

4款定有明文。另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受判決人顯有履

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

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

三、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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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本件受刑人因犯過失傷害案件，經本院於112年12月29日以1

12年度審交簡字第435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緩刑3年，並應依本院1

12年度審交附民移調字第241號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向被害

人黃德明支付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嗣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

後，復經本院於113年8月26日以113年度交簡上字第35號判

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有該上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㈡、聲請人依被害人黃德明之書狀為據，認受刑人僅自112年10

月20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給付19萬6,000元予黃德明，竟

自113年7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連續3期停止付款，受刑

人未履行調解筆錄條件，而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經本院

調取相關卷證，並傳訊受刑人及被害人黃德明到庭說明，受

刑人明白供稱：原本我有職業駕照，有正常收入，每月都有

給付本件賠償金，但今年7月我年滿70歲，沒有職業駕照資

格，所以我喪失正常收入來源，我現在只能打零工，每個月

扣除生活費後，還可以支付被害人黃德明2千或3千元，金額

雖然不多，但我還可以償還被害人，我有誠意要還錢，但是

我能力不足，所以無法像以前一樣每月給1萬2千元，請體諒

我是弱勢，我希望能夠圓滿解決這件事等情（見本院卷113

年12月9日訊問筆錄第1至3頁），足見受刑人並非故意不履

行緩刑所附之調解條件，而被害人黃德明亦自承受刑人自11

2年10月12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已支付總共19萬6,000元

之理賠金，惟自113年7月1日起即停止付款等節，可見受刑

人自112年10月20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給付共計19萬6,0

00元，然嗣後確實有未依調解條件按期履行之情事，惟觀受

刑人於上開期間逐月按期清償，清償予被害人之金額已達近

三分之二，顯見受刑人具有高度清償意願，尚難率認受刑人

無履行本案所載條件之意，與上揭法條所定違反情節重大之

情形有別。本件聲請人僅以受刑人嗣後未按期履行且已連續

三期停止支付賠償，未依調解筆錄履行，遽認受刑人違反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刑宣告所附條件而情節重大，卻未釋明本案緩刑宣告有何確

難收其預期效果之具體事實，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復未提

出相關資料佐證受刑人之財產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卻隱匿

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

匿之虞等情事，即認受刑人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

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尚嫌率斷；又受刑人雖尚有賠償金未

給付被害人，然被害人持有本案調解筆錄自得據以為聲請民

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日後仍得執行受刑人之財產，尚非

毫無可能獲得全部清償，倘僅因受刑人一時未遵期給付賠償

金即撤銷其緩刑，致受刑人入監服刑，不僅與上揭緩刑宣告

之目的不合，益增被害人日後受全部清償之困難。從而，聲

請人聲請撤銷緩刑，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法　官　李育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丁梅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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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過失傷害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109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張得寶因犯過失傷害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9日以112年度審交簡字第435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3年，並應依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向被害人黃德明支付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嗣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3年8月26日以113年度交簡上字第3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受刑人自113年7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連續三期停止支付賠償，於緩刑期內未依調解筆錄履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核該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另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受判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
三、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因犯過失傷害案件，經本院於112年12月29日以112年度審交簡字第435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緩刑3年，並應依本院112年度審交附民移調字第241號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向被害人黃德明支付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嗣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後，復經本院於113年8月26日以113年度交簡上字第3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有該上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㈡、聲請人依被害人黃德明之書狀為據，認受刑人僅自112年10月20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給付19萬6,000元予黃德明，竟自113年7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連續3期停止付款，受刑人未履行調解筆錄條件，而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經本院調取相關卷證，並傳訊受刑人及被害人黃德明到庭說明，受刑人明白供稱：原本我有職業駕照，有正常收入，每月都有給付本件賠償金，但今年7月我年滿70歲，沒有職業駕照資格，所以我喪失正常收入來源，我現在只能打零工，每個月扣除生活費後，還可以支付被害人黃德明2千或3千元，金額雖然不多，但我還可以償還被害人，我有誠意要還錢，但是我能力不足，所以無法像以前一樣每月給1萬2千元，請體諒我是弱勢，我希望能夠圓滿解決這件事等情（見本院卷113年12月9日訊問筆錄第1至3頁），足見受刑人並非故意不履行緩刑所附之調解條件，而被害人黃德明亦自承受刑人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已支付總共19萬6,000元之理賠金，惟自113年7月1日起即停止付款等節，可見受刑人自112年10月20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給付共計19萬6,000元，然嗣後確實有未依調解條件按期履行之情事，惟觀受刑人於上開期間逐月按期清償，清償予被害人之金額已達近三分之二，顯見受刑人具有高度清償意願，尚難率認受刑人無履行本案所載條件之意，與上揭法條所定違反情節重大之情形有別。本件聲請人僅以受刑人嗣後未按期履行且已連續三期停止支付賠償，未依調解筆錄履行，遽認受刑人違反緩刑宣告所附條件而情節重大，卻未釋明本案緩刑宣告有何確難收其預期效果之具體事實，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復未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受刑人之財產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卻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即認受刑人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尚嫌率斷；又受刑人雖尚有賠償金未給付被害人，然被害人持有本案調解筆錄自得據以為聲請民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日後仍得執行受刑人之財產，尚非毫無可能獲得全部清償，倘僅因受刑人一時未遵期給付賠償金即撤銷其緩刑，致受刑人入監服刑，不僅與上揭緩刑宣告之目的不合，益增被害人日後受全部清償之困難。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緩刑，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法　官　李育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丁梅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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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撤緩字第1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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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過失傷害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
3年度執聲字第109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張得寶因犯過失傷害案件，經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9日以112年度審
    交簡字第435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
    ,000元折算1日，緩刑3年，並應依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向被害
    人黃德明支付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嗣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
    復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3年8月26日以113年度交簡上字
    第3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受刑人自113年7月1日起至
    同年9月30日止已連續三期停止支付賠償，於緩刑期內未依
    調解筆錄履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核該受
    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
    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其緩
    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
    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
    4款定有明文。另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受判決人顯有履
    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
    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
三、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因犯過失傷害案件，經本院於112年12月29日以11
    2年度審交簡字第435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緩刑3年，並應依本院112
    年度審交附民移調字第241號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向被害人
    黃德明支付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嗣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後，
    復經本院於113年8月26日以113年度交簡上字第35號判決上
    訴駁回確定在案，有該上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附卷可稽。
㈡、聲請人依被害人黃德明之書狀為據，認受刑人僅自112年10月
    20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給付19萬6,000元予黃德明，竟自1
    13年7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連續3期停止付款，受刑人未
    履行調解筆錄條件，而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經本院調取
    相關卷證，並傳訊受刑人及被害人黃德明到庭說明，受刑人
    明白供稱：原本我有職業駕照，有正常收入，每月都有給付
    本件賠償金，但今年7月我年滿70歲，沒有職業駕照資格，
    所以我喪失正常收入來源，我現在只能打零工，每個月扣除
    生活費後，還可以支付被害人黃德明2千或3千元，金額雖然
    不多，但我還可以償還被害人，我有誠意要還錢，但是我能
    力不足，所以無法像以前一樣每月給1萬2千元，請體諒我是
    弱勢，我希望能夠圓滿解決這件事等情（見本院卷113年12
    月9日訊問筆錄第1至3頁），足見受刑人並非故意不履行緩
    刑所附之調解條件，而被害人黃德明亦自承受刑人自112年1
    0月12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已支付總共19萬6,000元之理
    賠金，惟自113年7月1日起即停止付款等節，可見受刑人自1
    12年10月20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給付共計19萬6,000元
    ，然嗣後確實有未依調解條件按期履行之情事，惟觀受刑人
    於上開期間逐月按期清償，清償予被害人之金額已達近三分
    之二，顯見受刑人具有高度清償意願，尚難率認受刑人無履
    行本案所載條件之意，與上揭法條所定違反情節重大之情形
    有別。本件聲請人僅以受刑人嗣後未按期履行且已連續三期
    停止支付賠償，未依調解筆錄履行，遽認受刑人違反緩刑宣
    告所附條件而情節重大，卻未釋明本案緩刑宣告有何確難收
    其預期效果之具體事實，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復未提出相
    關資料佐證受刑人之財產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卻隱匿或處
    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
    虞等情事，即認受刑人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尚嫌率斷；又受刑人雖尚有賠償金未給付
    被害人，然被害人持有本案調解筆錄自得據以為聲請民事強
    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日後仍得執行受刑人之財產，尚非毫無
    可能獲得全部清償，倘僅因受刑人一時未遵期給付賠償金即
    撤銷其緩刑，致受刑人入監服刑，不僅與上揭緩刑宣告之目
    的不合，益增被害人日後受全部清償之困難。從而，聲請人
    聲請撤銷緩刑，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法　官　李育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丁梅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160號
聲  請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張得寶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過失傷害案件，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109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張得寶因犯過失傷害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民國（下同）112年12月29日以112年度審交簡字第435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3年，並應依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向被害人黃德明支付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嗣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復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於113年8月26日以113年度交簡上字第3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受刑人自113年7月1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連續三期停止支付賠償，於緩刑期內未依調解筆錄履行，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核該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其緩刑之宣告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另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受判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
三、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因犯過失傷害案件，經本院於112年12月29日以112年度審交簡字第435號判決判處拘役5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緩刑3年，並應依本院112年度審交附民移調字第241號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向被害人黃德明支付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嗣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後，復經本院於113年8月26日以113年度交簡上字第3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有該上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㈡、聲請人依被害人黃德明之書狀為據，認受刑人僅自112年10月20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給付19萬6,000元予黃德明，竟自113年7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止已連續3期停止付款，受刑人未履行調解筆錄條件，而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經本院調取相關卷證，並傳訊受刑人及被害人黃德明到庭說明，受刑人明白供稱：原本我有職業駕照，有正常收入，每月都有給付本件賠償金，但今年7月我年滿70歲，沒有職業駕照資格，所以我喪失正常收入來源，我現在只能打零工，每個月扣除生活費後，還可以支付被害人黃德明2千或3千元，金額雖然不多，但我還可以償還被害人，我有誠意要還錢，但是我能力不足，所以無法像以前一樣每月給1萬2千元，請體諒我是弱勢，我希望能夠圓滿解決這件事等情（見本院卷113年12月9日訊問筆錄第1至3頁），足見受刑人並非故意不履行緩刑所附之調解條件，而被害人黃德明亦自承受刑人自112年10月12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已支付總共19萬6,000元之理賠金，惟自113年7月1日起即停止付款等節，可見受刑人自112年10月20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給付共計19萬6,000元，然嗣後確實有未依調解條件按期履行之情事，惟觀受刑人於上開期間逐月按期清償，清償予被害人之金額已達近三分之二，顯見受刑人具有高度清償意願，尚難率認受刑人無履行本案所載條件之意，與上揭法條所定違反情節重大之情形有別。本件聲請人僅以受刑人嗣後未按期履行且已連續三期停止支付賠償，未依調解筆錄履行，遽認受刑人違反緩刑宣告所附條件而情節重大，卻未釋明本案緩刑宣告有何確難收其預期效果之具體事實，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復未提出相關資料佐證受刑人之財產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卻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即認受刑人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尚嫌率斷；又受刑人雖尚有賠償金未給付被害人，然被害人持有本案調解筆錄自得據以為聲請民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日後仍得執行受刑人之財產，尚非毫無可能獲得全部清償，倘僅因受刑人一時未遵期給付賠償金即撤銷其緩刑，致受刑人入監服刑，不僅與上揭緩刑宣告之目的不合，益增被害人日後受全部清償之困難。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緩刑，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法　官　李育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丁梅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